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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药集团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增加或减少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1日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9:15-9:

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9:15-15:00。

2、召开地点：湖南省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樟木桥街道双岗社区桃林路661号双创大厦18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张翊维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的股东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88人， 代表股份712,649,49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5018%。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 代表股份656,438,73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307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83人，代表股份56,210,7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94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86人，代表股份121,486,1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044%。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 代表股份65,275,40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098%。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83人，代表股份56,210,7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946%。

8、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拟任董事候选人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广东崇立律师事务所

委派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情况如下：

1、《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6,162,4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897%；

反对6,208,0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11%；

弃权27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391%。

表决结果：通过。

2、《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5,245,1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10%；

反对7,175,3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69%；

弃权22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081,8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052%；

反对7,175,3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063%；

弃权22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885%。

表决结果：通过。

3、《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3,179,0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711%；

反对9,353,3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25%；

弃权117,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4%。

表决结果：通过。

4、《关于2026年度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2,567,4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853%；

反对9,443,1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51%；

弃权638,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1,404,1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7011%；

反对9,443,1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730%；

弃权63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5259%。

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6,621,7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542%；

反对5,757,4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79%；

弃权270,2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3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458,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384%；

反对5,757,4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392%；

弃权270,2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2225%。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须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补选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6,676,1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18%；

反对5,786,0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19%；

弃权187,2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2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512,8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831%；

反对5,786,0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627%；

弃权187,2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541%。

表决结果：通过，刘丰丰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7、《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6,846,1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57%；

反对5,616,0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80%；

弃权187,2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2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682,8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2231%；

反对5,616,0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228%；

弃权187,2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541%。

表决结果：通过，冀志斌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8、《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6,911,8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949%；

反对5,553,3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93%；

弃权18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2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748,5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2771%；

反对5,553,3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712%；

弃权18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517%。

表决结果：通过。

9、《关于补选郭策先生为景峰医药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6,593,4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502%；

反对5,866,5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32%；

弃权189,4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2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430,1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151%；

反对5,866,5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290%；

弃权189,4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560%。

表决结果：通过，郭策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此外，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上作了2025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法律意见书摘要

公司委托广东崇立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 广东崇立律师事务所委派韩旭律师、黄夏

蕊律师现场见证股东会并出具了经该所负责人占荔荔确认的《广东崇立律师事务所关于石药集团湖

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该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做出的决议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会决议；

2、《广东崇立律师事务所关于石药集团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石药集团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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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药集团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申请撤销股票其他风险警示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石药集团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28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提交了撤销股票其他风险警示的申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申请撤销股票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6-048）。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的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申请事项尚处于补充材

料阶段， 能否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1.12条规定，补充材料期间不计入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有关决定的期限，公司将根据该申请事项的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选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

网，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选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石药集团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0826� � � � � � � � �证券简称：启迪环境 公告编号：2026-041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1日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9:15-9:

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

21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1号院5号楼北京文津国际酒店四层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翼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68人，代表股份186,038,378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3.052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02,338,653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179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65人，代表股份83,699,7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872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65人，代表股份12,615,547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5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0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64人，代表股份12,615,447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8851%。

公司董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公司聘请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对公司本次股东会进行现场见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及出席人员资格等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提案1.00《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4,557,9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043%；反对1,

226,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92%；弃权25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135,1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2654%； 反对1,226,2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04%； 弃权

254,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142%。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上作了述职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2026年4月2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提案2.00《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4,494,4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01%；反对

1,266,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07%；弃权27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071,6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7621%；反对1,266,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375%；弃权

27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2005%。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3.00《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84,171,8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67%；反对1,

741,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59%；弃权12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4,171,89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967%；反对1,741,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59%；弃权125,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4%。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4.00《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公司实收股本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84,511,4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93%；反对1,

399,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25%；弃权12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088,6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8968%；反对1,399,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973%；弃权

12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59%。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5.00《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82,050,0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562%；反对3,

860,8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53%；弃权12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627,19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3854%；反对3,860,8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6040%；弃权

12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07%。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6.00《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81,892,2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713%；反对4,

017,9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97%；弃权12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469,39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1346%；反对4,017,9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8492%；弃权

12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62%。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7.00《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13,142.50万元综

合授信额度以及办理授信额度项下借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4,918,89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83%； 反对

951,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15%；弃权16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496,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1262%；反对951,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429%；弃权167,

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309%。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8.00《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84,377,9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075%；反对1,

533,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43%；弃权12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0,955,1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8386%；反对1,533,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563%；弃权

12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51%。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现场见证情况：

公司本次股东会由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崔兢赫、张宇侬律师就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股东会

出席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进行了审核、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年度

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3322� � � � � � � � �证券简称：超讯通信 公告编号：2026-035

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超讯通信” ）于2026年5月1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广州润智云科技有

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超讯数智（广东）科技有限公司。 具体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控股

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2）。

近日，经广东省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超讯数智（广东）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完成了工商注册

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工商营业执照，具体信息如下：

（一）公司名称：超讯数智（广东）科技有限公司

（二）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三）法定代表人：钟海辉

（四）成立日期：2026年5月21日

（五）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六）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高普路1027号402室

（七）经营范围：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物联网

技术研发;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技术咨询服务;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软件外包服务;信息咨询服务

（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量子计算技术服务;科技中介服务;数字技术服务;基于云平台的业务外

包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标准化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软件开发;网络设备制造;网络设备销售;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5G通信技

术服务;通信设备销售;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

风力发电技术服务;信息安全设备制造;信息安全设备销售;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储能技术服务;安

全咨询服务;技术进出口;移动终端设备销售;智能车载设备销售;云计算装备技术服务;消防技术服

务;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网络技术服务;区块链技术相关软件和服务;

货物进出口;工程管理服务;人工智能基础资源与技术平台;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集成电路制造;计

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云计算设备制造;云计算设备销售;广播电视设备制造（不含广播电视传

输设备）;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在线能源监测技术研发;在线能源计量技术研发;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

计施工服务;特种设备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大数据服务;人工智能公共数据平

台;互联网设备制造;互联网设备销售;移动通信设备销售;物联网设备销售;人工智能硬件销售;计算

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系统服务;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

计算器设备制造;计算器设备销售;智能控制系统集成;集成电路销售;专业设计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

和试验发展;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节能管理服务;计量技术服务;智能机器人销售;智能无人

飞行器销售;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通用应用系统;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双创服务

平台;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物联网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工业控制计算

机及系统销售;工业设计服务;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物联网应用服务;集成电路设计;服务消费机器

人制造;呼叫中心;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互联网信息服务;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

专用产品销售;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工;特种设备制造;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经营类

电子商务）;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基础电信业务。

特此公告。

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600011� � � � �证券简称:�华能国际 公告编号:2026-028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债券发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人民币400亿元（含

400亿元）的公司债券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

可〔2025〕1335号）。

公司已于近日完成了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可续

期公司债券（第一期）（“本期债券” ）的发行。 本期债券分为两个品种：品种一发行额为人民币10亿

元，发行利率为1.70%，基础期限为3年，以每3个计息年度为1个重新定价周期，在约定的基础期限末及

每个续期的周期末，公司有权行使续期选择权，按约定的基础期限延长1个周期，或选择在该周期末到

期全额兑付本品种债券；品种二发行额为人民币5亿元，发行利率为1.83%，基础期限为5年，以每5个计

息年度为1个重新定价周期，在约定的基础期限末及每个续期的周期末，公司有权行使续期选择权，按

约定的基础期限延长1个周期，或选择在该周期末到期全额兑付本品种债券。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将用于生产性支出，包括偿还有息债务、补充流动资金、项

目投资及运营等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用途。

本期债券发行的有关文件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公告，网址为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0061� � � �证券简称：农产品 公告编号：2026-034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果菜公司收到收地补偿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经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果菜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果菜公司” ）与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坪山管理局（以下简称“坪山规自局” ）、深圳市坪山区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局签订《收地补偿协议

书》，由坪山规自局有偿收回果菜公司名下G14301-0001号宗地土地使用权。三方签署上述协议后，果

菜公司按约定完成了土地移交相关手续，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进行了会计处理。 （标的基本情况、

协议主要内容、协议签署、土地移交以及对公司损益影响等相关情况详见公司于2026年2月7日、2月25

日和4月2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公告）

2026年5月20日，果菜公司收到全部收地补偿款5,799万元，本事项已全部完成。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股票代码：600100� � � � � � � � � �股票简称：同方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6-020

债券代码：253674� � � � � � � � � �债券简称：24同方K1

债券代码：256001� � � � � � � � � �债券简称：24同方K2

债券代码：256597� � � � � � � � � �债券简称：24同方K3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王庄路1号清华同方科技大厦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9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70,947,17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7.935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韩泳江先生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5人，独立董事侯志勤女士、孙汉虹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列席本次会议，独立董事刘俊勇先

生列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张园园女士列席了本次会议；

3、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4、候选独立董事魏龙先生、李舟军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60,923,834 99.2113 9,502,336 0.7476 521,000 0.0411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60,193,134 99.1538 10,204,936 0.8029 549,100 0.0433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以及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9,534,929 94.9232 9,908,436 4.7136 763,200 0.3632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60,889,034 99.2086 9,307,936 0.7323 750,200 0.0591

5、议案名称：关于聘任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60,276,234 99.1603 9,960,636 0.7837 710,300 0.0560

6、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授信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60,829,845 99.2039 9,338,425 0.7347 778,900 0.0614

7、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48,879,715 98.2637 21,373,855 1.6817 693,600 0.0546

8、议案名称：关于拟与中核财资管理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7,239,631 93.8313 12,259,734 5.8322 707,200 0.3365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59,512,506 99.1003 10,667,964 0.8393 766,700 0.0604

10、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59,368,906 99.0890 11,357,564 0.8936 220,700 0.0174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1.01

关于选举董事韩泳江

的议案

1,424,377,371 112.0721 是

11.02

关于选举董事李成富

的议案

1,160,420,223 91.3035 是

11.03

关于选举董事吕希强

的议案

1,160,029,013 91.2727 是

2、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2.01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刘

俊勇的议案

1,423,862,179 112.0315 是

12.02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魏

龙的议案

1,160,647,029 91.3214 是

12.03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李

舟军的议案

1,160,514,878 91.3110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2025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以及2026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199,534,929 94.9232 9,908,436 4.7136 763,200 0.3632

4

关于2025年度利润

分配的预案

200,148,429 95.2151 9,307,936 4.4279 750,200 0.3570

5

关于聘任2026年度

会计师事务所及内

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199,535,629 94.9235 9,960,636 4.7384 710,300 0.3381

7

关于2026年度担保

计划的议案

188,139,110 89.5020 21,373,855 10.1680 693,600 0.3300

8

关于拟与中核财资

管理有限公司续签

金融服务协议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197,239,631 93.8313 12,259,734 5.8322 707,200 0.3365

10

关于2026年度董事

薪酬方案的议案

198,628,301 94.4919 11,357,564 5.4030 220,700 0.1051

2、累积投票议案

(1)、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1.01 关于选举董事韩泳江的议案 363,636,766 172.9902 是

11.02 关于选举董事李成富的议案 99,679,618 47.4198 是

11.03 关于选举董事吕希强的议案 99,288,408 47.2337 是

(2)、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2.01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刘俊勇的议案 363,121,574 172.7451 是

12.02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魏龙的议案 99,906,424 47.5277 是

12.03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李舟军的议案 99,774,273 47.4648 是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议案，获得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议案3、8涉及到关联交易，关联股东

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1,060,740,605股，已回避表决。

本次股东会听取了《关于2026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新渡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学军、刘嘉璐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

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以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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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同方股份” ）于2026年5月21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和《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张园园女士为公司董事会

秘书，王鹏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前述人员的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张

园园女士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职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规定，不存在不得担任董事会秘书的情形。

张园园女士简历如下：

1977年11月生人，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 现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曾任公

司应用信息系统本部商务经理，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秘书，公司党群工作部主任，公司总裁助理兼综合部（证券事务

办公室）总经理兼党群工作部主任、人力资源部总经理等。张园园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其最近三年未接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王鹏先生简历如下：

1980年11月生人，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毕业于清华大学。 现任公司办公室（证券事务办公室）副总经理兼证券

事务代表。 曾任公司证券事务部证券事务高级经理，证券事务部副总经理兼证券事务代表，证券事务部总经理兼证券

事务代表等职。 王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其最近三年未接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82399888

传真：010－82399765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同方科技大厦A座29层

邮箱：600100@thtf.com.cn

特此公告。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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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同方股份” ）于2026年5月15日以邮件方式发出了关于召开第十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的通知，本次会议于2026年5月21日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应出席本次会议

的董事为7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7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选举韩泳江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

本议案以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已成立，为保证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三十五条

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与风控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并担任

召集人， 审计与风控委员会的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 董事会负责制定专门委员会工作规程， 规范专门委员会的运

作。 ”等相关规定，经董事会及相关专门委员会审议，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召集人：韩泳江先生

委员：韩泳江先生、李成富先生、吕希强先生、刘俊勇先生、李舟军先生、魏龙先生

董事会审计与风控委员会

召集人：刘俊勇先生

委员：刘俊勇先生、魏龙先生、付永杰先生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召集人：魏龙先生

委员：魏龙先生、李舟军先生、韩泳江先生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召集人：李舟军先生

委员：李舟军先生、刘俊勇先生、吕希强先生

董事会科技创新委员会

召集人：韩泳江先生

委员：韩泳江先生、吕希强先生、魏龙先生、李舟军先生

本议案以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总裁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会已完成换届选举工作，新一届董事会拟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现经公司董事长的提名、董事会

提名委员会审查同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同意聘任李成富先生为公司总裁（简历附后），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以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副总裁、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同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同意聘任张健先生、燕宪文先生、张园园女士、

孙尚民先生、魏恒先生为副总裁；聘任夏涛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上述聘任人员简历附后）。 其中聘任财务总监事项已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控委员会审议通过。 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以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同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同意聘任张园园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董

事会秘书，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2026-023）。

本议案以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王鹏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2026-023）。

本议案以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2026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关于2026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 行动方案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2026-024）。

本议案以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

特此公告。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附：高级管理人员简历如下：

李成富先生，1973年12月生人，中共党员，毕业于兰州商学院会计学，正高级会计师。 现任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副书记、董事、总裁。 曾任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总会计师，中国核工业第二二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

记，董事长、党委书记，中国宝原投资有限公司董事等。

李成富先生不持有公司股票，其未接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

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张健先生，1985年10月生人，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毕业于核工业第二研究设计院核能科学与工程专业，工程师。

现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 曾任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工程师，中电投核电有限公司计划项目部二级职员，国家电投

集团战略部副主办，国投集团办公厅总裁秘书，中核集团综合部秘书处一处副处长，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等。

张健先生持有公司3,700股股票，其未接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

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燕宪文先生，1975年8月生人，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工商管理博士，毕业于法国英赛克高等经济与商业研究学院。

现任公司副总裁。 曾任北京同方吉兆科技有限公司服务中心总经理，北京同方凌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办副总经理、总

经理，兼任凌讯吉兆党支部书记等。

燕宪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其未接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

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张园园女士，1977年11月生人，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 现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董事会

秘书。 曾任公司应用信息系统本部商务经理，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秘书，公司党群工作部主任，公司总裁助理兼综合

部（证券事务办公室）总经理兼党群工作部主任、人力资源部总经理等。

张园园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 其最近三年未接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符合

《公司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孙尚民先生，1972年5月生人，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北方交通大学，正高级工程师。现任公司党委委员、副

总裁。 曾任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开发本部总工程师，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制造本部总经理，同

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产品本部、海外制造管理中心、高能产品本部总经理，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

副总裁等。

孙尚民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其未接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

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夏涛先生，1981年10月生人，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工商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正高级会计师。 现任公

司党委委员、财务总监。曾任中国中核宝原资产控股公司财务部主任，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会计处处长，中核华泰

建设有限公司总会计师，中核地质勘查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等。

夏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其未接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的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魏恒先生，1980年2月生人，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级工程师。现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

裁。 曾任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企业管理处副处长，政策研究处副处长、处长，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副院长，中国

宝原投资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等。

魏恒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其未接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的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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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方股份” 或“公司” ）于近日召开了职

工大会，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职工大会的相关程序。

经职工大会审议通过，选举付永杰先生（简历后附）为公司职工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大会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

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付永杰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对董事任职资格的要求，不存在《公司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受到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以及证券交易所的惩戒和公开谴责， 亦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因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

不存在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本次选举职工董事工作完成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

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1/2，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付永杰简历如下：

付永杰先生，1971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北京工商大学民商法硕士。现任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

书记、职工董事。 曾任水利部水土保持司副主任科员，水利部政策法规司行政法制处处长、法规处处长，中国同辐股份

有限公司纪委书记，同方股份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同方股份董事等。

付永杰先生不持有公司股票，其未接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

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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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

余额（含本次担保金

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

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

保

同方工业有限公司 1,010.00万元 4,924.00万元 是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0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

总额（万元）

5,859.00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

0.36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不适用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支持公司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自上个披露日至2026年4月30日，在上述批准范围内公

司为全资/控股子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间相互提供如下融资担保（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

股比例

（%）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

率（%）

借款期限

担 保

方式

本 次 实 际

担保金额

截 止 目 前

担保余额

是否属于

关联担保

是否有

反担保

其他股

东担保

情况

同方股

份有限

公司

同方工业

有限公司

100.00 36.15

2027/04/2

3

连带

责任

1,010.00 4,924.00 否 否 否

（二）内部决策程序

为保障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各项经营业务顺利开展， 公司及下属全资、 控股子公司在2025年拟继续相互提供担

保，相互提供担保的公司范围包括当前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控股子公司。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及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授权公司董事长或总裁按照经批准的担保计划执行具体担保事项，包括为控股子

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存续和新增债务融资提供担保、公司担保项下的融资机构选择及融资期限设定等，并签署所

需文件，授权期限自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相关担保议案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下

属公司相互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17）及2025年5月2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同方股份

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22）。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同方工业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同方工业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00%

法定代表人 逯多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7934008558

成立时间 2006年9月15日

注册地 北京市海淀区王庄路1号清华同方科技大厦A座8层800A

注册资本 人民币50,4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通信设备、电子产品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12月31日/2025年度

（经审计）

2026年3月31日/2026年一季

度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85,102.69 91,547.71

负债总额 34,862.65 33,097.67

资产净额 50,240.04 58,450.04

营业收入 6,397.37 853.78

净利润 -6,765.83 8,210.00

（二）其他说明：上述被担保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抵

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且上述被担保人的财务数据为单体报表口径，非合并口径数据。

三、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满足公司及下属公司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提高融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支持公司及下属公

司经营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整体利益；担保金额符合公司及下属公司实际经营需要。 公司对被担

保公司（包括公司及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子公司之全资/控股子公司）的经营管理、财务等方面具有控制权，对其日

常经营活动、资信状况、现金流向及财务变化等情况能够及时掌握，担保风险可控；本次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四、董事会意见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下属公司相互提供担保

的议案》，同意公司2025年度在批复额度内，公司及下属公司相互提供担保。 授权公司董事长或总裁根据公司实际需

求，在担保额度内，根据公司实际需要办理具体担保事宜（包括为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存续和新增债务融

资提供担保、公司担保项下的融资机构选择及融资期限设定等），并签署所需文件。 本次担保额度有效期为自2024年

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相关担保议案之日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6年4月30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均为公司为全资/控股子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间相互

提供的融资担保余额）为5,859.00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0.36%，无逾期担

保。 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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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要求，积

极响应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开展沪市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专项行动的倡议》，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保护投

资者利益，树立良好资本市场形象，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制定了公司2026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

行动方案，具体方案如下：

一、强化战略引领，擘画发展新蓝图

2026年，公司将深度融入国家战略大局与中核集团产业体系，以“十五五” 规划为指引，坚决落实“数智技术与核

技术创新融合的高科技企业”战略定位，制定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实施路径，在对公共安全、数智产业及智慧能源三个

主干产业制定专项规划的同时，积极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重点项目，推动公司战略更加清晰，主业更加聚

焦、发展更加持续、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科技创新底蕴更加夯实，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奠定坚实基础，推动公司

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新阶段。

二、聚焦主责主业，多措并举提升经营质效

（一）聚力拓局谋发展，经营质效水平不断提升

公司将深耕主业优质赛道、优化业务结构，剥离退出低毛利、低效益等业务，有效盘活存量资产、优化资源配置，集

中资源聚焦高价值主业发展，坚定做强做优做大公共安全、数智产业、智慧能源三大主干业务，锚定稳增长目标不动

摇；持续加大市场开发力度，统筹国内国际资源，抢抓重点行业机遇，系统布局国际市场，健全海外业务支撑体系，市场

开发取得新成效。 进一步健全市场化经营与科技创新激励机制，不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不断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巩

固核心赛道市场地位，全面加强高质量稳增长，推动公司不断提升经营质效。

（二）导入卓越绩效模式，多维度推进提质增效目标

将卓越绩效理念和模式导入生产经营主要环节，持续健全完善经营管理体系，持续强化市场开发体系建设，建立

市场开发系统的数字化转型试点，推动重大项目协同机制的建设，实现有机联动，充分发挥协同效能，助推产业业务拓

展；加强项目精细化管理能力提升，紧盯在执行项目，确保关键节点按计划达成，项目高质量交付；全面深化财务提质

增效工作，常态化推进精细化成本费用管控，健全成本管控体系，从严把控各项非生产性开支，持续提升盈利空间与资

产运营效率，不断提升经营管理水平；积极稳妥推进结构调整，围绕公司核心产业推动投资并购工作，打牢高质量投资

并购基础。

（三）立足三大主业，培育产业增长新曲线

围绕公共安全、数智产业、智慧能源三大核心主业，推动从传统业务向更高附加值的新兴领域跨越：公共安全产业

依托辐射成像技术、加速器核心元器件，重点拓展智能选矿、新能源电池检测、核安保一体化等新赛道，推动传统安检

业务向泛核技术应用领域延伸；数智产业依托华知大模型深化AI与知识融合，拓展数据要素、数据治理等业务，推动传

统知识服务向平台经济延伸，加快培育“知识+AI+数据” 的平台型新业态；智慧能源产业依托能源管控技术和产品，

重点推进工业零碳化、核能综合利用、零碳园区等新业务，强化“源网荷储” 一体化和综合能源服务能力建设，积极推

动传统优势业务转型突破。 公司积极探索基于X射线检测、高能短脉冲激光器、数智产业等技术优势和产业生态，探索

向高端医疗装备、低空经济、平台经济等方向延伸拓展，大力发展第二增长曲线，打造可持续发展的业务格局。

三、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一）坚持科技引领，锚定发展目标

2026年，公司将坚持科技引领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瞄准建设“数智技术与核技术创新融合的高科技企业” 总目

标，持续健全科技创新体系，增强创新能力，提升核心竞争力，推进关键技术攻关和重点产品研发，以科技创新支撑和

引领公司高质量发展。

（二）强化顶层设计，优化研发机制及布局

公司将持续强化顶层设计，优化科技创新体系。 承接国家、中核集团和公司发展战略规划，分析研判新形势、新机

遇，制定“十五五”科技发展规划；深入推进科研范式变革，全面导入IPD（集成产品开发）研发模式，确立市场导向的

研发流程，首批推动不少于3个重点项目试点；持续开展科技创新激励，进一步激发创新活力。 同时加大科研攻关，提升

科技创新水平。 强化前瞻性技术研判，充分依托科技委、专家委智囊资源，在战略咨询与技术引领方面发挥作用，加强

前沿领域的基础研究；有序推进技术攻关和产品研发，重点开展大型集装箱CT、超快工业无损检测CT等项目技术攻

关。

（三）健全创新体系，筑牢产业技术壁垒

公司将持续健全科技创新能力体系，继续推进公共安全、数智产业、智慧能源等领域研发平台的策划与申报，力争

实现新突破；高质量开展国家原子能机构核技术（安检安保）研发中心等重点实验室的运行工作，保障科研任务有序

进行，促进科技成果产出和研发团队培养；融入集团科技成果转化新生态体系，赋能中核集团及同方股份科技成果转

化。 公司将聚焦关键技术，推进科技荣誉体系建设，高质量推进科学技术奖申报，形成梯度策略；深入开展知识产权布

局，强化大模型、人工智能、数据治理、工业软件等方面的知识产权布局，年内授权发明专利不少于240项，为产业快速

发展保驾护航；完善核心领域标准体系建设，规划标准布局发展路径，支撑产业战略目标落地，促进成果高质量产出。

四、深化公司治理，提升治理效能

目前公司已形成由股东会、党委会、董事会、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和经营管理层组成的完善治理架构。2026年公司将

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积极推动落实上市公司治理专项行动，根据监管新规及自身发展需要，动态优

化权责清单和董事会授权决策机制，使治理主体权责清晰、衔接顺畅、运转高效。 在新修订的制度框架下充分发挥审计

与风控委员会职能，强化对重大决策和财务管控的审计监督职能，积极发挥独立董事参与决策、监督制衡和专业咨询

作用。 同时持续健全以风险防控、内部控制与合规管理为核心的三位一体管理体系，加强对全资、控股子企业董事会建

设和规范治理督导。 同时深化ESG管理并发布ESG报告，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经营全流程。

公司将进一步建立健全法治合规工作体系，优化制度框架，完善《合规管理规定》及相关制度。 聚焦出口管制、数

据保护等重点领域的合规管理，明确红线底线和合规要求，为业务规范化开展提供清晰、明确的合规指导。同时强化资

金占用、关联交易等高风险领域管控，完善内部审计、合规检查、责任追究闭环机制，持续提升治理规范化、透明化水

平，积极稳妥推进开展合规体系认证，为企业提升商业信誉提供有力支撑。

五、重视投资者回报，共享经营成果

公司严格落实上市公司利润分配的相关法律规范和中国证监会以及上交所的清晰导向， 坚持以稳定的分红政策

回报市场信心。 公司已公布利润分配方案，将在年度股东会审议批准相关议案后及时派发现金红利，与投资者共享公

司经营成果。

2026年度，公司将积极健全稳定、可持续的投资者回报机制，提升股东长期回报水平。 基于自身盈利和现金流情

况，力争以稳定的现金分红为主回馈广大股东，使投资者能够在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中充分获益。 公司将通过持续优化

分红机制、研判考虑实施股份回购等方式，切实提升股东回报水平，增强投资者获得感与长期信心。 同时公司将通过提

升经营业绩、强化信息披露、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等多种方式加强市值管理，推动公司市值与内在价值相匹配，积极维

护公司市值，努力提升投资者回报。

六、加强投资者沟通，保持良好互动

公司坚持以投资者为中心，建立常态化、制度化、多渠道的投资者沟通机制，持续提升信息透明度与沟通有效性。

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披露公司经营、财务、治理、研发、重大事项等信息，确保披露简明清晰、

通俗易懂，减少专业壁垒与信息不对称。定期召开业绩说明会、投资者交流会、线上路演，年度召开不少于4次业绩说明

会，董事长、总裁、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公司管理层人员出席，与投资者沟通公司经营业绩、战略规划、行业趋势等

内容，主动回应市场关切。

2026年度，公司将持续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积极保障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知情权与参与权，通过上市公

司公告、业绩说明会、反路演、上证e互动、投资者热线及微信公众号等多种渠道与投资者广泛交流，并结合公司实际经

营生产情况邀请组织投资者前往公司生产一线参观调研，不断提升信息披露的有效性与及时性，主动、透明地传递公

司经营战略、发展成果及重大事项情况，为投资者搭建高效、便捷的沟通桥梁，助力投资者了解公司发展情况，进一步

增强市场对公司的认同感与信任度，积极传递公司价值。

公司将不断探索投资者沟通交流方式，积极推动信息披露的简明友好。 公司将针对定期报告制作可视化图表、图

文解读和短视频，突出公司关键财务指标、战略布局以及业务发展情况，做到凝练重点通俗易懂，减少投资者阅读负担

提升便利性，帮助投资者快速了解公司发展核心情况。

七、压实 “关键少数” 责任，提升合规履职能力

公司牢牢把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关键少数” 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引领与决策支撑作用，将持续跟踪监管政

策动态，持续加强与控股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关键少数” 的常态化沟通，将监管机构警示教育材料及查处的

典型案例进行传达，同时自行组织相关内容的宣传和解读，不断强化其合规自律意识，进一步压实履职责任。

组织“关键少数”学习新“国九条”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国家及监管机构文件，积极参加证监局、证券交易所

等监管机构举办的各类培训，通过专题培训等形式及时传达监管要求，助力深刻领会履职能力新要求；持续健全规范、

透明、约束有力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体系，实现激励与约束相统一，切实压实董事及高管责任，推动“关键少

数”勤勉尽责、规范履职，助力公司高质量发展。

八、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本次“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是基于公司当前经营情况、行业环境及发展战略制定，所涉内容不构成对投资

者的实质承诺，未来可能受国内外市场环境、政策调整等因素的影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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